
重庆市涪陵区水利局文件
涪水利发〔2020〕279号

重庆市涪陵区水利局

关于印发《涪陵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

档案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相关部门：

为规范化、制度化、统一化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档案管理，使项目档案管理有章可循，提高工作效率和责任感，现将《涪陵区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档案管理制度》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重庆市涪陵区水利局
                     2020年6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涪陵区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

档案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我区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档案管理工作，保证建设项目档案的完整、准确、系统，根据重庆市水利局、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水〔2019〕138号）有关规定，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二条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档案是项目建设、管理过程中形成，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形式的记录。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应按照档案管理办法的要求，建立健全项目档案资料。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小型水库困难扶助等项目前期工作、具体实施、竣工验收及财务决算等过程中的档案管理工作。

第四条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业主单位是项目档案的管理机构，主要职责为：

（一）建立健全项目档案工作各项管理规章制度；

（二）按照档案管理办法的要求，收集、整理后期扶持项目管理档案，确保项目档案工作与项目建设同步进行，维护项目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和系统性；

（三）对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项目档案的收集、归档、整理、保管进行合同约定和监督；

第五条  后期扶持项目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应根据相关要求，完成各自职责范围与合同规定的项目文件资料的编制、整理、归档工作，并及时移交项目业主单位。

第六条  项目业主单位负责收集、整理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全部档案资料，按照图文并茂、资料齐全的要求，实行一个项目一个档案，对地点分散、投资数额较小的项目，以一个乡镇、街道、部门为单元建立一个档案。

第七条  后期扶持项目档案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一）合同；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达到初步设计深度）或实施方案及审批文件；

（三）年度计划批准文件；

（四）招投标文件；

（五）施工图设计；

（六）监理报告；

（七）质量监督及检验检测报告；

（八）项目结（决）算审计或审核报告；

（九）移交手续等其他相关资料。

第八条  项目竣工验收并完成资金拨付后，项目业主单位应及时汇总整理档案资料，存档备查，并于1个月内将1套完整的项目档案资料移交涪陵区水利局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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